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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非正式工作组）审议了 2004 年各国为

制定标准而提出的主题和重点。非正式工作组确定了应予以最优先重视的三大领域

（杂草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繁殖材料以及土壤和生长基质）及其建议标准委员会（标

准委）审议的补充主题清单。 

2. 标准委审议了非正式工作组关于标准主题的建议。标准委还审议了标准委会

议讨论中提出的补充主题，包括对现有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修订。在编写供植

检临委考虑添加到工作计划之中的主题清单时，标准委建议这些标准草案的制定工

作应仅仅在现有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的工作完成之后开始。标准委还建议应

为批准的工作计划中的所有主题编写说明。标准委会议期间就标准的主题和重点进

行的具体讨论记录在该会议的报告中（ICPM 2005/INF.4）。 

3. 标准委决定在其 2005 年 4 月份的会议上审查所有现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

准，以便就需要修订和添加到工作计划中的标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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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委建议在工作计划中添加以下清单所列的标准主题，并优先重视用黑体

列出的主题： 

A．．．． 概念标准概念标准概念标准概念标准 

a. 土壤和生长土壤和生长土壤和生长土壤和生长基质基质基质基质 

b. 种植植物的移动种植植物的移动种植植物的移动种植植物的移动 

c. 种植植物的入境后检疫种植植物的入境后检疫种植植物的入境后检疫种植植物的入境后检疫 

d. 种植植物的认证计划种植植物的认证计划种植植物的认证计划种植植物的认证计划 

e. 对植物作为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对植物作为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对植物作为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对植物作为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 

f. 检查前/批准前的准则 

g. 国际贸易中储存产品的管理准则 

h. 检查手册 

i. 有机肥料的进口 

B．．．． 现现现现行行行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补编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补编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补编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补编 

a.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5号的补编：关于理解“ 非广泛分发” 的准则 

b.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5号的补编：适当的保护程度 

C．对现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审查．对现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审查．对现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审查．对现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审查 

a. 对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12 号（植物检疫证书准则）的审查：与转移有关的
第 3.3 节。 

5. 关于今后提出主题和重点问题，标准委建议： 

− 主题征集工作应为年度活动 

− 应当澄清每年将汇编一张新的清单 

− 前几年提出的将不予采用。 

6. 在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上，为工作计划添加了关于植物繁殖材料输入的一项

概念标准的主题。在编写说明时，标准委未能就说明中将包括哪些成分作出决定。

标准委建议植检临委应就这项标准中将包括的具体成分提供指导。标准委确定了这

项概念标准可能处理的三个可能的方面： 

− 育种、研究或种质种植材料的输入 

− 苗木生产和贸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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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潜在侵袭力的确定 

在争取植检临委给予进一步指导时，标准委认为关于苗木生产和贸易的概念

性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尤其是繁殖材料如扦插的生产要求，可能是最优先的重

点。然而，标准委也认识到其它两个领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提供指导时，植检

临委可能还需要考虑到这项拟议的概念标准与上文第 4 段建议的主题之间的关系。 

7. 请植检临委： 

1． 赞同秘书处尽可能促进完成已经进入制定后期的标准的行动。 

2． 赞同标准委在上文第 4 段建议为工作计划添加的标准主题清单。 

3． 提供与拟议的植物繁殖材料输入标准中应处理的具体领域有关的指导。 

4． 指明工作计划中将添加的主题重点。 

5． 通过标准委在第 5 段中建议的提交标准制定主题和重点的程序。 

6． 请国家植保机构、区域植保组织、世贸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协定秘书

处及其它组织，在 2005 年 7 月 31 日之前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出拟

议的标准主题和重点。 

 


